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

窗口工作人员服务规范
为进一步加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作风建设，提高全系统窗口单位的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服务规范。
一、工作原则
窗口单位接待和服务群众，必须坚持依法行政、公开公正、廉洁务实、便民高效的原则，严格执法，热情服务。
二、服务设施

1、工作窗口应在醒目地点、位置设置指示标牌或指示灯箱，方便群众查找和识别；备有告示牌，遇有特殊情况不能正常办理业务时，应及时发出告示。
2、工作窗口应设立意见簿，提供办事指南，公布上下班时间和咨询、监督电话，有条件的单位应设置触摸式显示屏服务指南，便利群众办事、求助和反映情况、问题。
3、根据需要和条件设置供群众使用的桌椅、纸张、笔墨、花镜、饮水设施、计算机以及其他相应的服务设施，并保持完好有效。
4、服务场所和办公环境布局合理，整洁大方，简朴实用，功能完善，设施完备，管理规范。
三、服务规范
1、严格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、规章和市局“十二条禁令”，依法依规办事，注重廉洁自律，提高工作效率，正确履行职责。
2、按时到岗，工作时间不在窗口吃东西、玩电脑游戏、网络聊天、嬉闹喧哗，不擅离岗位、串岗，不在接待窗口拨打或接听私人电话，不做与工作无关的事。
3、服务语言，要使用“您好”、“请”、“对不起”、“谢谢”、“再见”十字文明礼貌用语；禁止使用伤害感情，激化矛盾的语言。

4、接待服务对象，做到“四个声”和“四个一”：来有迎声、问有答声、走有送声、合作有谢声；一张笑脸、一句问候、一个座位、一个明确答复。
5、服务仪表，按规定着装，佩戴工号牌，没有统一制服的着正装，制服与便服不得混穿。要举止得体，仪表端庄，精神饱满，服务热情。
四、工作制度

1、政务公开制度。通过政务网站或公示栏主动公开窗口单位工作职责和服务承诺，公开行政执法依据、办事程序、法定时限、收费标准、监督方式以及其他相关内容，主动接受服务对象的监督和评议。 

2、首问首办责任制度。首先接受来访、咨询或接待办事的窗口工作人员，对属于职责范围内的应及时办理，耐心解答对方的询问；对不属于职责范围内的，应向服务对象做好解释说明工作。
3、一次性告知制度。服务对象到窗口办事，手续不齐全的，要一次性以书面的形式告知当事人所需补充的材料，并存档备查，避免同一申请事项多次往返办理。
4、限时办结制度。服务对象在窗口办事时，对于符合法律规定、提交材料齐全的许可申请，应在法律规定的时限内办结；对投诉举报、来访来函来信事项，应在规定时限内办结或答复。
5、负责人值班制度。工作期间，带班负责人应在岗值守并对窗口进行巡视，及时发现申请人需要解决的问题并现场予以处理。对疑难或存疑的问题，要及时汇报，妥善解决，避免矛盾和纠纷。
6、工作考评制度。各单位应加强对窗口单位工作的管理指导和监督检查。对服务（执法）好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应当予以表彰奖励；对服务（执法）差的应当予以通报批评，责令限期整改，并取消年度内评优秀奖资格。情节严重的按有关规定给予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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